
 

筆者曾擔任台北縣政府都市計畫課技士

費用審查技師，目前公餘

於都市更新相關問題時有涉獵

問或訴訟代理人，這次就以

跟先進們分享探討相關問題

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月 2日府都新字第 09900754100

（下同）000 地號等 28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擬具「擬訂臺北市○○區

計畫案」（下稱修正前事業計畫

再據以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

為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

經修正前開事業計畫（下稱系爭事業計畫

聽會，經臺北市政府(被上訴人

月 30 日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次會議（下稱系爭審議會議

人)即依都更條例第32條等規定

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准予實施系爭事業計畫

行政訴訟，聲明：原處分撤銷

參加訴訟，並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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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都市市更更新新權權利利變變換換
之之探探討討- 以最高行政法院

上字第 686 號判決為例 

馮世道技師

筆者曾擔任台北縣政府都市計畫課技士，也在公會擔任

公餘在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於都市更新相關問題時有涉獵，也擔任許多客戶的都市更新或合建之法律顧

這次就以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686

跟先進們分享探討相關問題，還望給予指正。 

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參加人)就臺北市政府(被上訴人

09900754100 號公告所劃定「臺北市○○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擔任實施者，於

區○○段○小段 000 地號等 28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下稱修正前事業計畫）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報核實施

再據以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嗣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將實施方式改

部分權利變換方式（適用權利變換者只餘上訴人

下稱系爭事業計畫）後，再次辦理公開展覽

被上訴人)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依行為時

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 33 條規定舉行聽證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審議會）於 107 年

下稱系爭審議會議）審議同意系爭事業計畫，臺北市政府

條等規定，以108年7月11日府都新字第

核定准予實施系爭事業計畫。上訴人不服

原處分撤銷。經原審依職權命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並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遂提起上訴

換換相相關關問問題題
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  

 

馮世道技師暨律師 

擔任過都市更新特殊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士班進修，對

也擔任許多客戶的都市更新或合建之法律顧

686 號判決為例，

被上訴人)民國 99 年 4

○○區○○段○小段

於 100 年 4月 1日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報核實施(下稱系爭申請)，

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將實施方式改

換者只餘上訴人 1 人），

再次辦理公開展覽、舉辦公

日依行為時(指 108 年 1

條規定舉行聽證。嗣

年 6月 25 日第 332

臺北市政府(被上訴

日府都新字第10830072283

上訴人不服，向原審提起

睦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

上訴人遂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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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更新及權利變換計畫：案件涉及都市更新及權利變換計畫，即一個

特定的城市發展計畫，通常牽涉土地整合、建築物拆遷、房地權利變換

等事項。 

2. 權利變換費用：上訴人似乎對計畫中權利變換費用的提列有不滿，包括

人事行政管理費、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等，這些費用是都市更新計

畫的一部分，影響了參與者的財務。 

3. 拆遷及安置費用：案件中也牽涉到合法建築物的拆遷及安置費用，即對

於拆除或遷移建築物的相關費用，以及住戶或商業營業行為因拆遷所需

的租金補貼和搬遷費用。 

4. 程序合法性：上訴人似乎質疑原審程序中的某些方面，包括參與人對聽

證會上提供的意見是否被合理考慮，是否依法採納意見，以及一些程序

上的合法性問題。 

 都更條例规定： 

都更條例第 36 條規定了對於拆除或遷移的土地改良物，應進行補償其價值

或建築物的殘餘價值，以及對於合法建築物的住戶或營業行為因拆遷給予

的租金補貼和搬遷費用。這些費用是都更條例第 30條第 1項所稱的權利變

換費用，其數額應依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 都更計畫表明事項： 

都更條例第 21 條規定了事業計畫應表明的事項，包括實施方式和相關費用

分擔。然而，這些項目通常只提供指示性的原則，因為都市更新計畫通常

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完全確定。 

 提列拆遷補償和安置費： 

原審判決指出，參加人在系爭申請時未提列拆遷補償和安置費，並根據上

訴人在 101 年 3月 30 日的公聽會中的表示進行調整。這些費用的估算是基

於建築物重建價值和租金市場行情等資訊進行的。判決論及了拆遷補償和

安置費用的估算。法院強調，這些費用在事業計畫階段僅為估算，並未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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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被上訴人的審查和估算是合法的，而上訴人的爭執與其他合建

協議並不相關。 

 估算提列： 

原判決確定這些費用的提列僅是估算，實際的補償單價和數額需要在權利

變換計畫階段核定。原審認為，這樣的提列是合理並有必要的。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的目的： 

判決指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都市更新的執行，通過制

定整體性建設計畫，包括配置、建築計畫、財務計畫等，來轉換地主和建

物所有權人的權利價值，以完成更新的目標。這一計畫需要經核定，成為

執行更新的依據。 

 更新方式的選擇： 

判決提到，在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土地可以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或者

如果在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面積和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 5 分之 4 的同意，還可以通過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不願參與協議合建的

土地和合法建築物可以選擇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或由實施者協議價購。如

果協議不成立，還可以通過協議合建和協議價購等方式實施。 

 權利變換： 

判決強調，權利變換是執行都市更新計畫的多種方式之一，通過估算土地

和建物的權利價值，以及合理的共同負擔提列標準等，來確定權利變換的

方式。這種變換不僅根據土地和建物的面積，也不是根據絕對金額進行分

配。 

 事業計畫和選配原則： 

事業計畫的制定和執行是確保權利變換順利進行的關鍵。事業計畫應包括

一定額度限制的選配原則，以確保所有權人得以預見和評估將來的選屋方

向。此外，事業計畫應提供一個機制，以確保大多數所有權人同意並支持

權利變換計畫。判決討論了案中涉及到的選配原則。根據判決，選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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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土地選配和分配的規定，並且對於超額選配以及合建協議等問題，

法院認為這些都是參加人自行決定的事情，難以認定存在不公平或違法。 

 選配原則和限制： 

根據法律，對於權利變換部分，已經制定了選配原則，其中包括不超過應

分配價值 10％的原則。此選配原則是後續權利變換計畫的方針。根據您提

供的信息，系爭事業計畫經過審議，選配原則已經從 3％調整為 10％，並

提供了逾此範圍的協商選配方式。這些限制遵守都更條例第 31條。 

 管理費用： 

判決提到了系爭管理費率的估算，包括人事行政管理費、銷售管理費和風

險管理費。法院認為這些費用在事業計畫階段僅為估算，實際費用尚需在

實施後確定。因此，被上訴人在此階段的估算是合理的，並不違反法律。 

 估價程序： 

權利變換的基礎是對土地和建築物的價值進行估計。這需要由三家以上的

專業估價者進行估算，並根據評價基準日的權利價值來評定。 

 共同負擔： 

權利變換後，首先應扣除共同負擔費用，這是指共同負擔的部分，通常是

指所有權人對都市更新計畫的經濟貢獻，包括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

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建商利潤等。這部分費用可能會抵消土地所

有權人的權利變換折價或提供其他形式的抵充。 

 分配原則： 

權利變換並非根據單純的舊建築物與新建築物室內面積的比較進行的。分

配牽涉到複雜的估價和權利價值計算，以及確定每位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

多少新建築物和土地。這一過程可能涉及參與都市更新的原土地和建物所

有權人的意願，以及他們對分配位置的意見。 

 權利變換方式和協議合建方式： 



5 / 6 
 

這個案件涉及兩種不同的實施方式，即權利變換和協議合建。權利變換涉

及權利變換，而協議合建則是基於合建契約的方式實施。因此，分配方式

和限制可能會因選擇的實施方式而有所不同。 

 協議合建的獨立性： 

協議合建的部分是由土地和建物的所有權人與實施者之間的合建契約所規

定的，並且與權利變換的分配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協議合建的部分不受

權利變換方式的選配原則的約束。 

 費用提列總表： 

台北市政府已根據都更條例和相關子法規定訂定了費用提列總表，以作為

都市更新計畫審議的參考依據。這些費用提列總表包括人事行政管理費、

銷售管理費和風險管理費等。 

 人事行政管理費： 

人事行政管理費是實施者進行土地整合和行政作業所需的費用。費率設定

為 5％，但根據土地的公有比例可能會有所調整。對於特殊情況，如國宅、

整宅、遷建住宅等，費率仍可以設定為 5％。 

 銷售管理費： 

銷售管理費是實施者在實施後出售房地時的成本費用。費率根據實際分配

的單元和車位的總價值來計算，並採取分級的方式，低於 30 億、30 億至

50 億和超過 50億部分有不同的費率。 

 風險管理費： 

風險管理費是為實施者投入資本、創意、管理技術和風險承擔所需的報酬。

費率根據 97 年基準利率訂定，根據面積規模和人數級別有不同的費率。 

由此判決，對於民眾參與都市更新有一些事情需要提醒注意，如果遇到問題

記得可以多請教相關專業人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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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費用提列的重要性：參加都市更新的人需要了解費用提列的運作方式和

原則，這些費用將在都市更新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在事業計畫中提

列的費用是估算值，但在權利變換計畫階段，這些費用將被確定並進行

補償。因此，參加者應詳細研究相關法規和費用提列標準，以確保提列

的準確性。

2. 聽證程序：這個判決強調了聽證程序的重要性。當參加都市更新時，您

有權在聽證會上提出意見和疑慮，並要求主管機關回應。在聽證程序中，

確保您的聲音被聆聽並充分考慮是關鍵。本案中，法院認為主管機關已

充分考慮了上訴人的意見，這強調了參加都市更新聽證程序的重要性。

3. 法律和程序遵循：參加都市更新的人應確保他們遵守相關的法律和程序。

這包括遵循費用提列的規定，並在提列中提供準確的信息。法院在這個

判決中確認，主管機關和參加人都必須遵守法規，以確保都市更新的合

法性。

【免責聲明】

本篇文章有借助人工智慧OPENAI的協助整理資料，依該系統指出仍可能出

錯，故內容仍應以原判決書為準，在此特別聲明。


